民法繼承編 第四單元：繼承之效力（三）
授課教師：張 韻琪

學習內容：遺產之分割

[bookmark: _Hlk98341097]條文及位置
第 五 編 繼承
  第 二 章 遺產之繼承
    第 三 節 遺產之分割
第 1164 條
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。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第 1165 條
被繼承人之遺囑，定有分割遺產之方法，或託他人代定者，從其所定。
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者，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為限。
第 1166 條
胎兒為繼承人時，非保留其應繼分，他繼承人不得分割遺產。
胎兒關於遺產之分割，以其母為代理人。
第 1167 條
（刪除）
第 1168 條
遺產分割後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，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遺產，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。
第 1169 條
遺產分割後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，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債權，就遺產分割時債務人之支付能力，負擔保之責。
前項債權，附有停止條件或未屆清償期者，各繼承人就應清償時債務人之支付能力，負擔保之責。
第 1170 條
依前二條規定負擔保責任之繼承人中，有無支付能力不能償還其分擔額者，其不能償還之部分，由有請求權之繼承人與他繼承人，按其所得部分比例分擔之。但其不能償還，係由有請求權人之過失所致者，不得對於他繼承人請求分擔。
第 1171 條
遺產分割後，其未清償之被繼承人之債務，移歸一定之人承受，或劃歸各繼承人分擔，如經債權人同意者，各繼承人免除連帶責任。
繼承人之連帶責任，自遺產分割時起，如債權清償期在遺產分割後者，自清償期屆滿時起，經過五年而免除。
第 1172 條
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，於遺產分割時，應按其債務數額，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還。
第 1173 條
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、分居或營業，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，為應繼遺產。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，不在此限。
前項贈與價額，應於遺產分割時，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。
贈與價額，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。

一、遺產分割之自由與限制
  （一）原則
繼承人有分割遺產之自由（§1164本文，為§829之例外規定），分割有助於經濟流通。清償債務前之分割，亦有效。	Comment by Admin: 第 829 條 
公同關係存續中，各公同共有人，不得請求分割其公同共有物。
  
  （二）例外
禁止分割之情況（§1164但書：法律、契約另有規定）
1. 遺囑禁止分割 §1165II：為貫徹____________之原則	Comment by Admin: 遺囑自由（所有權絕對）
最長禁止期間為___年，超過10年縮減為10年
繼承人仍全體同意分割？分割仍有效；所以「禁止分割」會有實益的例子，只有在繼承人中有人不想分割遺產，可以此為拒絕分割的理由

2. 不分割契約（繼承人互相訂定契約） 類推§1165II，應以10年為限
3. 胎兒應繼分之保留 §1166I+§7
· 胎兒之法定代理人 §1166II 以___為法定代理人，學說有認為違反平等原則
· 未保留胎兒應繼分之分割、胎兒嗣後出生，應認為該分割______。也可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§1146I，只不過§1146I有時效限制	Comment by Admin: 無效。
· 又胎兒之母與胎兒同為繼承人，利益衝突，應選任_______________（§1086II）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特別代理人

二、遺產分割之方法
  總共有三種方式
①遺囑指定分割方法、②繼承人協議分割、③協議不成裁判分割	Comment by Admin: 民法無規定，類推適用物權法上共有物分割規定。
  （一）遺囑指定分割方法
  1. 被繼承人有遺囑自由，可自行指定分割方法（§1165I前）
  被繼承人也可對一部分遺產指定分割方法，其他部分依②③來分割
  被繼承人的分割指定可以不依照應繼分，但不可侵害繼承人特留分（§1187）
  「遺囑指定分割方法」有物權效力，被指定之繼承人直接取得該財產物權，可拿遺囑直接去登記 ←→ 「遺贈」只有債權效力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遺贈權人是債權人。繼承人是債務人
繼承人應該對遺贈權人清償這個「遺贈債務」：房屋、土地為遺贈務之情形，應由繼承人和遺贈權人一同去登記，遺贈權人才可以取得該遺贈物的物權。請參考土登§123。
  2. 被繼承人也可以委託他人指定分割方法（§1165I後） 
  Q是否可以委託其中一個繼承人為指定？甲男、乙女為夫妻，有A、B兩子，甲可否委託乙指定分割方法？
  否定說（陳）：他人限於「繼承人以外之人」
  肯定說（史、林）：他人不限於「第三人」，尊重被繼承人之意思。而且我國很常見亡父指定母分割，符合我國民情

  （二）繼承人協議分割
  性質為繼承人間的______，應由全體繼承人合意，若任何一人不同意，則______	Comment by Admin: 契約、無效
  契約為債權行為，協議分割後，契約當事人僅取得履行請求權（債權），對於財產本身，還沒有物權
Q：協議分割契約作成後，其中一人拒絕依約辦理分割登記？
A：應以______之訴請求依約辦理登記。逾15年時效後（§125），可以援用時效抗辯，拒絕依據當初協議進行分割	Comment by Admin: 給付

  分割方式自由，可原物分割、也可換價分割
  Q約定其中一個繼承人承擔某債務？☆
§1171  經債權人同意    連帶責任消滅 §1171 I
       未經債權人同意  連帶責任存續 §1171 I反面解釋	Comment by Admin: §115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償期於分割後、清償期屆滿五年，連帶責任消滅§1171 II

  （三）協議不成裁判分割	Comment by Admin: 民法無規定，應類推適用物權法上共有物分割的規定。
裁判分割方法：請複習§824II~VII 物權法規定的各種裁判分割方法
應先協議，協議不成才得裁判分割 §824II
裁判分割屬______之訴	Comment by Admin: 空格填「形成」又遺產分割之訴依家事事件法§3III屬於丙類，為訴訟事件，有訟爭性，「應先調解」

三、分割之實行：歸扣與扣還
  （一）扣還 §1172 ☆☆☆
  「繼承人欠被繼承人錢」，該數額要從他的應繼分扣除，以代替債務之返還
  債務<應繼分 → 扣還
  債務>應繼分 → 仍應清償超過應繼分之債務
  債務=應繼分 → 不得再取得遺產

	例題1：甲有子女A、B、C三人，A對甲負20萬債務，甲死亡時所有手頭有現金100萬，請問應如何處理遺產分割？
甲總遺產：100+20=120
應繼分：A可分40，B可分40，C可分40
扣還：A應該扣還20→A僅能拿20，B可分40，C可分40
A拋棄繼承？A還是債務人，甲遺產內含有對A之債權20



  （二）歸扣 §1173 ☆☆☆☆☆
1. 立法意旨
為了繼承人間的公平，由法律推測被繼承人所為之「特種贈與」有__________________的意思，於遺產分割時，將該生前特種贈與的價額加入遺產中為「應繼財產」，再由應繼分中扣除	Comment by Angel Chang: 應繼分前付
不同立法例：
· 現物返還主義：視為繼承人從未取得該贈與物所有權，返還遺產後重新分配
· 充當計算主義：繼承人取得該贈與物所有權，但需將價值計算回遺產內
我國採何者？__________________	Comment by Admin: 充當計算主義

2. 歸扣流程、應歸扣的財產、歸扣的義務人、歸扣的權利人
（1）歸扣程序 ☆☆☆

①先確定繼承開始當時被繼承人所有的財產
↓
②確定各個繼承人曾經從被繼承人取得多少「特種贈與」
↓
③將②之特種贈與，加入①財產，此時會得到「應繼財產」

	特別注意：
「應繼財產」和「所得財產」是不同概念！！！
· 所得財產：§1148-1→兩年以內的「所有贈與」都要算入，當作責任遺產，是為了確定對於債權人之負責範圍
· 應繼財產：§1173→不限年份，但是限於「特種贈與」要算入，當作跟繼承人間分割的計算基礎


↓
④依照§1141、§1144計算「法定應繼分」
↓
⑤依照④算出的法定應繼分，扣掉該繼承人所受之特種贈與額，剩餘的價額才是該繼承人應得財產，此財產稱為「具體應繼分」

例題2：
甲有子女A、B、C，甲生前，因A結婚而贈與100萬給A（甲死亡5年前），因B開店而資助40萬給B（甲死亡1.5年前），又因C生病而贈與150萬（甲死亡3年前）。甲死亡時，有遺產1000萬。請問，A、B、C之具體應繼分為何？	Comment by Changyunchi [2]: 1000+100+40=1140為應繼財產。
1140/3=380
A可拿380-100=280：A的具體應繼分
B可拿380-40=340：B的具體應繼分
C可拿380：C的具體應繼分


例題3：
甲有子女A、B、C，甲生前，因A結婚而贈與100萬給A（甲死亡5年前），因B開店而資助40萬給B（甲死亡1.5年前），又因C生病而贈與150萬（甲死亡3年前）。甲死亡時，有遺產1000萬，欠債權人乙300萬。請問，A、B、C應如何向債權人負責？	Comment by Changyunchi [2]: 1148-1所得遺產為限，負清償責任
所得遺產：1000+40=1040是所得財產
A、B、C應該要於1040限度內連帶負責
乙可向A或B或C要求清償300，三人內部分擔各100。（不過這個例子中，有可能A、B、C會先拿甲手頭的財產可以先去清償）


（2）應受歸扣之財產
根據§1173，僅限於______、______或______所為之贈與，才稱為「特種贈與」，才是歸扣的對象，列舉而不是例示

Q贈與物毀損滅失，仍需歸扣嗎？
A：仍應歸扣，也不論受贈人是否有過失

（3）歸扣義務人：從被繼承人處受有「特種贈與」之繼承人
以下，一起思考四個重要的解釋論問題 ☆☆☆☆☆

問題一：受有特種贈與之繼承人拋棄繼承權，怎麼辦？ ☆☆☆☆
	例題4
甲有A、B、C三子。甲曾因為A結婚而贈與1400萬。甲死亡時遺產價值400萬。請問：若A拋棄繼承權，甲之遺產如何分配？
學說上有不同見解：
①須歸扣說（羅）：生前贈與是應繼分之前付，既受應繼分之前付，就不可以藉口拋棄繼承而免除追加計算、返還
（解答）1400+400=1800。A拋棄，繼承人只有B、C，一人900。B、C各不足的700都可以向A請求。←批評：拋棄繼承人視為自始非繼承人，無法成為歸扣義務人，§1173有限制「繼承人」才須被歸扣。

②不歸扣說（戴、最高法院31年11月19日民庭總會決議、目前通說）：拋棄繼承人已不是繼承人，不用歸扣 
（解答）遺產只有400，不用計算歸扣問題。←批評：會造成生前受到高額特種贈與之繼承人，可以藉由拋棄繼承免付返還義務。

③不當得利返還說（林）：受特種贈與之繼承人拋棄繼承後，受領的財物，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，應依不當得利返還
（解答）A拋棄，對於1400就無法律上正當原因，要返還1400給其他繼承人。←批評：為何拋棄繼承，曾經受的贈與就無法律上原因？拋棄繼承和生前贈與應屬獨立不同事件。



問題二：受有特種贈與之繼承人喪失繼承權，怎麼辦？ ☆☆☆
	例題5
甲有A、B二子。A有子a。甲死亡時遺產1000，生前曾因為A結婚而對其贈與200。若A喪失繼承權，甲遺產應如何處理？

①區分是否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位，來決定是否要歸扣說（戴）
（解答）a可代位A，所以應該歸扣。1000+200=1200（應繼財產），B分600、a分600-200=400 ←批評：如果A沒有直系血親卑親屬，就不必歸扣，於其受高額贈與時，不公平。

②不當得利返還說（林）
（解答）喪失繼承權的人本來就不可以取得遺產，作為繼承權前付的贈與也應返還於遺產中。A返還遺產200，應繼遺產1200，a、B各分600。



問題三：受有特種贈與之被代位人死亡，怎麼辦？ ☆
	例題6
甲有A、B二子。A有子a。甲死亡時遺產1000，生前曾因為A結婚而對其贈與200。若A比甲早死亡，甲遺產應如何處理？
通說認為仍應歸扣：代位人承襲了被代位人的應繼分，該應繼分內包含被代位人曾受前付之特種贈與。
（解答）應繼遺產1000+200（歸扣）=1200，a分400，B分600




問題四：受有特種贈與之代位人，是否負歸扣義務？ ☆☆☆
	例題7
甲有A、B二子。A有子a。甲死亡時遺產1000，生前曾因為a結婚而對其贈與200。若A比甲早死亡，甲遺產應如何處理？

①時期區分說（胡、林）
贈與發生於A死亡開始前，不歸扣；贈與發生於A死亡開始後，要歸扣。因為A死亡前，甲對a贈與，不含「應繼分前付」的意思，只是祖父愛惜孫子的意思，屬普通贈與，不歸扣。但A死亡後，甲對a贈與，通常是把a當作繼承人而對他贈與，含「應繼分前付」的意思，屬特種贈與，要歸扣。

（解答）
甲先對a贈200、A才死：不歸扣 →〔請自行算出解答〕	Comment by Changyunchi [2]: 應繼分1000，a、B一人分500
A死後，甲才對a贈200：要歸扣 →〔請自行算出解答〕	Comment by Changyunchi [2]: 應繼分1200，a再拿400，B拿600

②一律歸扣說（戴、陳）
因為代位繼承人就是繼承人，他受特種贈與就是要歸扣。
（解答）
〔請自行算出解答〕	Comment by Changyunchi [2]: 應繼分1200，a再拿400，B拿600




（1）歸扣權利人：其他繼承人
受特種贈與的繼承人，會被要求歸扣→是歸扣義務人
其他繼承人，可要求受特種贈與的繼承人歸扣→是歸扣權利人

3. 歸扣之免除
§1173但書「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，不在此限」
若被繼承人有表示「這筆贈與以後不用歸扣」，就應尊重被繼承人的意思，也就是尊重被繼承人作為所有權人的地位

（1）免除之時期
①無限制說（戴、陳）：贈與前、贈與後皆可，還可以用遺囑表示
②贈與時說（林）：條文有寫「於贈與時」

（2）免除可否「撤回」？
本來說不用歸扣，可否改口說要歸扣？
①肯定說（史）：被繼承人有自由，可決定是否要縮小或增加繼承人的應繼分
②否定說（林）：所謂「撤回」指阻止尚未生效的法律行為發生效力，免除歸扣意思表示，一經發出既已生效，不可能撤回

	~複習~腦筋急轉彎：	Comment by Admin: ①小女兒不用歸扣／該1000萬要計入「所得遺產」，由5個子女連帶負責，債權人可要求小女兒清償1000萬。
②小女兒要歸扣／該1000萬不用計入「所得遺產」，債權人無權要求小女兒對1000萬負責。
③小女兒不用歸扣／該1000萬不用「所得遺產」，債權人無權要求小女兒對1000萬負責。
④小女兒不用歸扣／該1000萬要計入「所得遺產」，由5個子女連帶負責，債權人可要求小女兒清償1000萬。
例題8
①甲是億萬富翁，有5個子女，甲偏愛小女兒，死亡前一年，把所有財產送給小女兒，沒有特別原因。甲有欠債1000萬。
②甲是億萬富翁，有5個子女，甲偏愛小女兒，死亡前三年，因為小女兒結婚，甲把所有財產送給小女兒。甲有欠債1000萬。
③甲是億萬富翁，有5個子女，甲偏愛小女兒，死亡前五年，因為小女兒結婚，甲把所有財產送給小女兒，還表示以後不用歸扣。甲有欠債1000萬。
④甲是億萬富翁，有5個子女，甲偏愛小女兒，死亡前一年，因為小女兒結婚，甲把所有財產送給小女兒，還表示以後不用歸扣。甲有欠債1000萬。

Q以上各例子，要如何處理歸扣？甲的債權人可否要求小女兒清償1000萬？


4. 特種贈與超過應繼分、侵害他人特留分之處理方式 ☆☆☆☆☆

問題一：特種贈與超過應繼分
	例題9
甲有子A、B。甲曾因A分居而贈與之800，甲死亡時遺產為400。請問應如何處理繼承？
→A、B為繼承人。應繼財產800+400=1200。本來A、B各應拿600。可說A多拿了200。

①不應返還說（實務、黃、胡、史、戴、郭）
民法條文並沒有規定繼承人應返還遺產。
（解答）A不用返還200，只是不能再分錢。

②應返還說（林、劉、羅、范）
歸扣是為了繼承人間的公平，既然特種贈與是應繼分之先付，若先付拿太多，就屬於不當得利，繼承人應該返還。
（解答）A應返還200給遺產，B才可拿到600。



問題二：特種贈與侵害其他繼承人的特留分
	例題10
甲有子A、B。甲曾因A分居而贈與之2000，甲死亡時遺產為400。請問應如何處理繼承？
→A、B為繼承人。應繼財產2000+400=2400。本來A、B之應繼分各為1200，又A、B之特留分600（請參照§1223①）。B現在只拿到400，相比起他的特留分，還少200，B可否主張特留分扣減？[footnoteRef:1] [1:  第 1225 條
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。受遺贈人有數人時，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。
第 1187 條
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] 


①不應扣減說（戴：通說）
民法條文並沒有規定此種情況要扣減，特留分扣減，限於「遺贈」太高時。
（解答）B只能拿到400。A不用返還，只是不得再拿。

②應扣減說（陳）
特留分是給繼承人的最低保障。
（解答）A應返還200給遺產，B才可拿到600。

③不當得利說（林）
（解答）A應該返還2000給遺產，然後再各分1200。結論，A應該向B給800，B可以拿遺產400全額。




問題三：如果被繼承人免除特種贈與之歸扣，因此侵害了其他繼承人的特留分？
	例題11
甲有子A、B。甲曾因A分居而贈與之2000，並表示不需要歸扣，甲死亡時遺產為400。請問應如何處理繼承？
→A、B為繼承人，如果認為2000還要加回去計算應繼財產，則應繼財產為2000+400=2400。本來A、B之應繼分各為1200，又A、B之特留分600（請參照§1223①），B現在只拿到400，相比起他的特留分，還少200，B可否主張特留分扣減[footnoteRef:2]？ [2:  第 1225 條
應得特留分之人，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，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，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。受遺贈人有數人時，應按其所得遺贈價額比例扣減。
第 1187 條
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，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。] 


①不歸扣、不扣減說（史、林、實務）
免除歸扣者，代表已經不是應繼分之前付，也不需要當作計算應繼財產之基礎，僅為一般贈與。
（解答）本題的應繼財產其實只有400。A、B各分200。A曾經獲得的贈與不需歸扣也不需返還。

②歸扣+不扣減（戴）
仍要計算歸扣，但不需要做特留分扣減。
（解答）B拿400，A不用還。

③歸扣+扣減說（陳）
不僅需要歸扣計算，侵害特留分時也需要扣減。
（解答）B拿400，受侵害的200的部分，B可向A請求。









戴&林兩說背後想法的比較
	
	戴
	林

	歸扣的觀念
	是一個計算應繼財產、應繼分過程
	應繼分之前付

	拋棄繼承
	自始非繼承人，不需歸扣。
	自始非繼承人，不該拿應繼分，應依不當得利返還。

	免除歸扣之表示
	仍是繼承人，計算時仍要歸扣，但不用扣減。
	藉由被繼承人之表示，使特種贈與變成一般贈與，不用歸扣。



5. 歸扣之行使與拋棄

（1）歸扣之行使
歸扣如何行使？不需要所有繼承人共同行使，一人單獨行使即可
繼承人要主張歸扣，才會發生歸扣效力；此外，若繼承人不主張歸扣，有害於債權人者，債權人可主張§242，代位繼承人主張歸扣。

（2）歸扣之拋棄
繼承人可拋棄歸扣之權利，但若有害於債權人，債權人可主張§244詐害債權撤銷權，並依§242代位繼承人主張歸扣	Comment by Admin: 舉例：甲有兒女A、B、C，甲生前對A有特種贈與300萬，甲遺產900萬。A、B、C在分割的時候，B、C如果主張A應該要歸扣，則A只能再拿100萬、B可拿400萬、C可拿400萬。
但如果B和C「拋棄歸扣權利」，不主張歸扣，則A可再拿300萬、B可拿300萬、C可拿300萬。
假設B有債權人X，B欠X共400萬，且B身無分文（無資力），則B拋棄歸扣的權利就有害於X，X可以主張§244撤銷B的拋棄歸扣，然後再主張§242代位B行使歸扣權，這樣就可以回復到「A只能再拿100萬、B可拿400萬、C可拿400萬」的情形，X的債務就可以得到清償！

「歸扣」權利不是一身專屬權，只是財產權。

四、分割之效力
  （一）移轉主義
分割效力，可分為「宣言主義」、「移轉主義」，我國採____________	Comment by  : 移轉主義
→從「分割時」開始，繼承人才取得該分割得之物的物權

  （二）繼承人互相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、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（§1168）
1. 簡介
例子：分割遺產，大姊分到房子一棟、二哥分到車子一台，三弟分得一尊百年骨董佛像？若事後發現房子是漏水屋（物之瑕疵）、或車子其實是別人的財產（權利瑕疵）？

§1168規定「遺產分割後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，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遺產，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」

立法目的：維持共同繼承人間的公平

2. 成立要件（繼承法本身沒有規定，都要回到債各~）
權利瑕疵擔保§349、§350、物之瑕疵§354的成立要件
 ① 瑕疵於分割前即存在
 ② 繼承人不知瑕疵存在（§351不知有權利瑕疵存在、§355I不知有物之瑕疵存在）
 ③ 瑕疵非因取得者的過失產生
 ④ 被繼承人無免除擔保責任之意思表示（如果被繼承人於遺囑中指定分割方法，同時表示免除擔保責任，就不成立擔保責任）
 ⑤共同繼承人間無免除擔保責任之特約（§366）

3. 法律效果（繼承法本身沒有規定，都要回到債各~）
 ① 損害賠償請求權（§353、§360） 
 ② 減少價金請求權（§359）：減價，可類比為「一部分解除契約」，在遺產分割的情況下就是「一部分遺產再分割」
 ③ 契約解除權（§353、§359）：可類比於「全部解除契約」，在遺產分割情況下就是全部重新分割

4. 分擔方式：視各自分得的遺產價值高低，負不同程度的責任

舉例：大姊可視瑕疵的情況、向三弟請求負責；二哥可向大姊、三弟請求負責

  （三）債務人支付能力之擔保責任 （§1169）

例子：分割遺產，大姊分到債權500萬（債務人是某乙）、二哥分到現金500萬，若事後發現某乙根本無支付能力？

§1169規定「遺產分割後，各繼承人按其所得部分，對於他繼承人因分割而得之債權，就遺產分割時債務人之支付能力，負擔保之責。
前項債權，附有停止條件或未屆清償期者，各繼承人就應清償時債務人之支付能力，負擔保之責。」

立法目的：維持共同繼承人間的公平

  （四）各繼承人有無資力時擔保責任之分擔 （§1170）
例子：分割遺產，大姊分到房子一棟現值500萬、二哥分到現金500萬、三弟分到現金500萬，若事後發現房子有瑕疵其實只值200萬？大姊想要要求二哥、三弟各負擔保責任，但是二哥早已將500萬花個精光，無資力？	Comment by Changyunchi: 大姊缺少的300萬，應該要由三個人共同分擔，
大姊吸收100萬、二哥負擔100萬、三弟負擔100萬
所以本來大姊可以和二哥、三弟，各請求100萬
但二哥無法負擔他的100萬，所以變成大姊和三弟共同分擔300萬，大姊自行吸收150萬、大姊向三弟請求補貼150萬

§1170規定「依前二條規定負擔保責任之繼承人中，有無支付能力不能償還其分擔額者，其不能償還之部分，由有請求權之繼承人與他繼承人，按其所得部分比例分擔之。但其不能償還，係由有請求權人之過失所致者，不得對於他繼承人請求分擔。」

  （五）繼承人連帶責任之免除（§1171）

複習：

§1153I 所有繼承人對外，對債務負連帶責任（範圍：§1148+§1148-1）
§1153II 繼承人內部，對債務依應繼分分擔債務

例子：5月3日遺產分割後，大姊分到500萬房屋、二哥分到200萬珠寶、三弟分到350田產，被繼承人有債務100萬，債權人為乙，大姊、二哥、三弟說好由大姊負責還乙錢。
乙同意：依§1171I，二哥、三弟不再負連帶責任
乙未同意：乙仍可以對大姊、二哥、三弟任何一人請求返還100萬
        ：如果債權的清償期是3月3日→依§1171II，5月3日以後開始起算五年，二哥、三弟不負責連帶責任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：如果債權的清償期是8月3日→依§1171II，8月3日以後開始起算五年，二哥、三弟不負責連帶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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